
2021 年度退役军人事务专项预算说明

一、收入情况

2021 年度退役军人事务专项经费总收入为 1495 万元，

全部为一般财政预算拨款。

二、支出情况

2021 年度退役军人事务专项经费总支出为 1495 万元，

其中：

1.死亡抚恤支出 5 万元，主要用于 4 名烈属、遗属每月

生活补助支出

2.伤残抚恤支出 39 万元，主要用于 27 名伤残退役军人

的生活补助及护理费。

3.在乡复员军人补助支出 1 万元，主要用于 1 名带病回

乡退役军人的生活补助。

4.义务兵优待支出 1145 万元，主要用于发放 2019、2020

年度入伍的义务家庭优待金以及 2018 年以前入伍的义务兵

未领取的家庭优待金。

5.其他优抚支出 22 万元，主要用于参战参试退役人员

生活困难补助、企业退休参战参试及 53 年以前入伍复员转

业到企业的退休人员节日慰问金、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

补助、两参人员工资补齐、部分优抚对象保险、优抚对象价

格补贴、优抚对象和退役军人两节慰问费等。



6.退役士兵安置支出 10 万元，主要用于 2021 年度退役

士兵安置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的发放。

7.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支出 222 万元，主要

用于 53 名无军籍退休退职人员的工资、奖金及慰问活动、

管理经费支出。

8.退役士兵管理教育支出 12 万元，主要用于 2021 年度

退役士兵的职业教育和生活补助支出。

9.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支出 1 万元，主要用于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的慰问、救助及活动经费支出。

10.双拥经费支出 36 万元，主要用于创建双拥模范城支

出。

11.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支出 2 万元，主要用于解决残疾

退役军人和烈属遗属看病住院个人负担部分的经费补助。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0 年 11 月 19 日


